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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《信托登记管理办法》

答记者问

一、《办法》制定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？

答：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，社会对信托公司资产

管理和财富管理的需求不断上升。截至2017年6月底，全国68家信托公司受托管理信托

资产规模已突破23万亿元。为构建全国统一的信托登记制度，促进信托业持续健康发

展，保护信托当事人合法权益，银监会发布了《信托登记管理办法》（简称《办

法》）。《办法》对信托业发展和监管具有积极意义，能够促进信托业务更加规范开

展，完善行业信息披露，提升监管力度。《办法》发布能降低信托产品被“冒用”等

风险，有助于减少金融乱象，规范金融秩序。此外，《办法》有助于提高信托业公信

力，保护信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推动信托市场深化发展。

二、《办法》遵循哪些主要原则？

《办法》遵循“集中登记、依法操作、规范管理、有效监督”的原则：一是集中

登记原则。信托机构的信托产品及其受益权信息登记、信托受益权账户的设立和管理

等由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信托登记公司）集中办理。二是依法操作

原则。信托登记活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监管部门的规定，遵循诚实信用原

则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。三是规范管理原则。信托登记活动应当依据

规范的流程、时限等要求进行，提高信托登记工作效率。建立信托登记信息安全和保

密制度，严格规范信托登记信息的查询主体和查询范围。四是有效监管原则。信托登

记公司应当确保信托登记基础建设规范、有效运转，信托登记公司、信托机构在信托

登记活动中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。

三、《办法》为何规定集合产品信息公示？

答：对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基本信息进行公示，主要目的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

提高信托业务的透明度和规范性，提升信托业的社会认知度。这与资产管理市场上的

私募基金、银行理财等理念一致。同时，考虑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定位于服务合格投

资者，以及竞争环境下保护商业秘密的需要，《办法》对公示信息规定了必要的内

容。

四、《办法》对信托登记初期阶段有何安排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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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对于存续信托产品，考虑到录入信息的工作量和时效性等因素，规定2018年6月

30日（含）前到期的可不补办信托登记，2018年7月1日仍存续的需按《办法》要求补

办信托登记。

五、《办法》对信托登记信息保护有何安排？

答：《办法》特别重视信托登记信息的保护，对信托登记信息的管理和使用特别

是信托登记信息保密做出了严格规定，并明确了信托机构和信托登记公司及其工作人

员出现违反《办法》规定情形时的法律责任，以加强约束，保护信托当事人的合法权

益。信托登记信息受法律保护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或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

情形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查询或获取信托登记信息。有权查询的机关和个人应当

根据法定授权和程序，分级查询有关信托登记信息。

原文链接：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信托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
http://www.cbrc.gov.cn/govView_30985FAB47794FF6A348DD6FF918FE4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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